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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女童軍專科章 

一、閱讀 

 

筆試＋書面報告 

1. 曾讀中、外(翻譯本)名著六本以上，並提出心得報告。(如童話故事、

偉人傳記...等)  

2. 知道如何保管及愛護書籍。 

二、友誼 

 

書面資料＋證明 

1. 曾與他團幼女童軍交誼半年以上，並提出證明。 

2. 與校外朋友交誼半年以上，有信件、卡片的往來。 

3. 能與同學或朋友和睦相處，經師長證明。 

※第一、二項任選一項。 

三、收集 

 

口試 

1. 曾收集並有系統的整理任何一類的物品 50件以上，並能加以說明。 

2. 知道有關收集方面的知識。 

四、繪畫 

 

筆試＋術科 

1. 知道三原色，並會調色。 

2. 能畫一幅風景畫、靜物畫或素描。 

3. 知道繪畫的常識。 

五、珠算 

 

術科 

1. 知道學習珠算的目的。 

2. 知道運珠法及運指法，並能熟練四則計算方法：(1)加減法(2)乘算(3)

除算。 

六、音樂 

 

筆試＋術科 

1. 懂得基本的樂理。  

2. 會讀五線譜。 

3. 會彈奏任何一種樂器，並能表演。 

七、書法 

 

筆試＋術科 

1. 能正確的寫出「永」字八法。  

2. 能使用毛筆臨帖，其結構筆劃正確。 

3. 能正確使用及整理文房四寶。 

4. 知道書法字體的名稱及著名的書法家。 

八、家務 

 

筆試＋術科 

1. 會洗灈內衣、摺疊衣物，並會擦皮鞋。 

2. 會打掃房屋，擦拭門窗、桌椅等。 

3. 會整理自己的床舖、書桌等。 

4. 會清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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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烹飪 

 

術科 

1. 能燒一道可口的葷菜或素菜。 

2. 能煮一道羹湯。 

3. 會煮稀飯或麵。 

4. 會清理炊具。 

※第一至第三項任選一項。 

十、游泳 

 

術科 

1. 能以捷式、蛙式、蝶式游完二十五公尺。 

2. 能以仰式游完十五公尺。 

3. 知道基本的游泳常識。 

※第一、二項任選一項。 

※參加正式游泳比賽獲獎，持有證明者免試頒章。 

十一、接待 

 

筆試＋術科 

1. 能知道尊親屬稱謂五種以上。 

2. 能知道作客的基本禮貌。 

3. 會接待訪客。 

十二、娛樂 

 

術科 

能以任何一種方式公開表演，達到娛樂的效果。 

(如樂器演奏、舞蹈、相聲、演戲...等) 

十三、棋藝 

 

筆試+術科 

1. 具有奕棋的風度及禮貌。  

2. 會象棋、跳棋、圍棋等其中二種以上的棋藝，且能與人對奕。 

十四、節儉 

 

口試＋證明 

1. 保持節儉的習慣。(團長證明) 

2. 養成平時儲蓄的良好習慣，長達一年以上。 

(1)銀行或郵局的儲蓄。 

(2)以撲滿等其他方式的儲蓄。 

※(1)或(2)任選一項。 

3. 能資源再利用。 

十五、園藝 

 

口試＋書面報告 

1. 知道並會使用四種不同的園藝工具。 

2. 能種植花木，並保持園地的整潔，時間至少在三個月以上，且提出栽培

紀錄。 

3. 知道如何愛護花木。 

4. 認識十種常見的花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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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飼養 

 

術科＋書面報告 

1. 曾飼養小動物至少三個月以上，並有記錄。 

2. 能說出六種以上的家畜名稱和習性。 

十七、資訊 

 

術科 

1. 會操作電腦及資料輸入。 

2. 知道電腦硬體、軟體之區分及其簡易保養法。 

3. 能收發電子郵件。  

4. 會利用網路蒐集、分享資料。 

十八、運動 

 

術科 

第一階段(九歲以下): 

1. 保持良好正確的姿勢。 

2. 能在 14秒內跑完六十公尺。 

3. 立定跳遠能跳過自己身高的三分之二。 

4. 跳繩能跳三十次而不中斷。  

5. 在距離三公尺，用球擲靶十次能擊中六次。 

第二階段(九歲以上): 

1. 保持良好正確的姿勢。  

2. 能在 20秒內跑完一百公尺。 

3. 立定跳遠能跳過自己身高的三分之二。 

4. 跳繩能跳三十次而不中斷，且能變化兩種以上的動作。  

5. 在距離四公尺，用球擲靶十次能擊中六次。 

十九、寫作 

 

筆試 

1. 能利用各種文體，寫出一篇短文。(如小故事、童詩、遊記、散文...

等)  

2. 能寫一封謝函或邀請函。 

二十、救護 

 

筆試＋術科 

1. 會清洗和消毒傷口。 

2. 知道如何處理扭傷。 

3. 知道如何處理鼻出血。 

4. 會用繃帶包紮手指。 

5. 會用三角巾包紮大小懸臂。 

廿一、說話 

 

術科 

1. 能簡單明瞭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2. 能充當代表在集會中演講。 

※曾代表學校參加演講比賽，提出證明免試頒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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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溜冰 

 

術科 

1. 能進退快慢自如的溜冰。(直排或四輪)  

2. 會兩種不同的花式溜冰。 

廿三、舞蹈 

 

術科 

1. 會跳兩種以上不同種類的舞蹈，並能表演。 

2. 能配合音樂、歌詞即興表演舞蹈。 

廿四、縫紉 

 

術科 

1. 會應用下列各種縫法，縫製有用的物品或縫補衣物： 

(1)平針 (2)回針 (3)八字形針 (4)其他 

2. 會縫鈕釦。 

廿五、衛生 

 

筆試＋證明 

1. 能經常保持衣服、鞋襪、儀容的整潔。 

2. 具備基本衛生常識，並能實踐。(團長證明) 

廿六、編織 

 

術科 

1. 能用鉤針、棒針編織一件有用的手工藝品。 

2. 會用其他素材編織一件有用的手工藝品。(如紙藤、竹子、樹藤...等) 

※第一、二項任選一項。 

廿七、嚮導 

 

口試 

1. 能夠有禮貌、給予於問路者正確的指引，並注意自身的安全。 

2. 能以口頭正確無誤的傳話。 

3. 能知道鄰近的警察局、醫院、藥房、診所、郵局、公共電話、車站、公

園...等位置。 

4. 能應用地圖說出住家、學校、團部附近的名勝古蹟，並知道其方向。 

廿八、觀察 

 

術科＋書面報告 

1. 曾經觀察過並知道五種動物或十種植物的名稱及特性。 

2. 做金氏遊戲，在十六種物品中錯誤不得超過四種。 

廿九、攝影 

 

口試＋術科 

1. 知道相機各部分的名稱及功用。 

2. 能拍攝風景、靜物、人像。 

三十、自行車 

 

筆試＋術科 

1. 知道自行車簡易的保養方法及交通規則。 

2. 能平穩的上下車、前進，並在斜坡或不平的路面，仍能保持車輛平穩。 

3. 能在一公尺寬的道路上沿直線行駛五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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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交通安全 

 

筆試 

1. 知道交通安全規則及常識。 

2. 能認識十種以上的交通標誌。 

卅二、標本製作 

 

口試＋書面報告 

1. 知道植物採集及標本製作、保存的方法。 

2. 知道昆蟲採集及標本製作、保存的方法。 

3. 製作植物或昆蟲標本。 

卅三、緊急求援 

 

筆試＋術科 

1. 在任何意外事件中，能鎮定機警求援。 

2. 必要時會打求援電話。(火警、竊盜、意外傷害...等) 

3. 在意外事件發生時，會依指示協助求援。 

卅四、環境保護 

 

筆試 

1. 知道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及注意事項。 

2. 知道垃圾分類的目的及方法，並能實踐。 

3. 能說出三種以上污染環境的例子與原因(如空氣的污染、河川的污染、

噪音的污染等) 

卅五、戲劇表演 

 

術科 

1. 能模擬三種不同角色的聲音及動作。 

2. 能依劇情表演、化裝並善用道具。 

卅六、民俗體育 

 

術科 

一、跳繩：能在連續跳繩六十次中，表演花式至少五種。 

二、踢毽子：能在連續踢毽子三十次中，表演花式至少三種。 

三、扯鈴：能在連續扯鈴動作中表演花式至少五種。 

四、其他：如陀螺、舞獅、滾鐵環...等。 

  1. 能流暢的做出基本動作。 

   2. 能在連續動作中表演花式至少三種。 

※以上任選一項。 

卅七、民俗藝術 

 

術科 

一、剪紙 

   1. 會剪紙花及字型。 

   2. 能利用雕、剪的方式，完成指定的圖案作品。 

   3. 能將完成的作品裱貼於襯紙上。 

二、中國結 

   能利用基本結法編出二件以上的飾品。 

三、其他：如捏麵人、吹糖人...等。 

   能利用各種民俗技藝的基本方法，做出二件以上的物品。 

※以上任選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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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八、歌唱 

 

術科 

1. 會依五線譜或簡譜視唱。 

2. 會正確的發聲。 

3. 會唱中華民國女童軍歌。 

4. 會唱童軍歌曲及中外民謠各五首。 

卅九、漫畫 

 

術科 

1. 會編創一則有意義的一格或四格漫畫。 

2. 漫畫中的角色必須有動作、表情、造型及服飾。 

四十、勞作 

 

口試＋術科 

1. 能利用各種素材做出一件立體作品。(如紙、黏土、金屬...等) 

2. 知道勞作的常識。 

四十一、服務 

 

口試＋證明 

1. 參與學校、社區、女童軍等服務活動五次以上。 

2. 提出服務證明，註明服務項目、時間、地點。 

四十二、舍營 

 

口試＋證明 

1. 曾參加幼女童軍舍營活動至少兩次，提出證明及心得感想。 

2. 會整理背包。 

3. 會做行前準備。 

4. 在舍營期間能注意安全，並能與同伴分工合作。 

5. 認識新朋友。 

※以上三、四項由團長證明。  

四十三、表演 

 

證明 

1. 在女童軍會各類大型、正式場合公開表演。 

2. 提出表演證明。 

四十四、健行 

 

證明 

1. 參加女童軍會舉辦之健行活動。 

2. 參加女童軍會聯團舉辦之健行活動。 

3. 各團團體報名參加大型健行活動，由團長提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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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鼓勵幼女童軍選擇適合自己專長、興趣的項目，並且加強練習到熟練。 

2. 程度不夠或剛入團(年齡較小)的幼女童軍不必急著報名，先來觀摩，以免不能通過而感到

挫折。 

3. 必須攜帶的考驗器材、道具、報告、證明等不可忘記。未帶則以棄權論，不得爭議。 

4. 如有疑問，請於報名前先向主辦的女童軍會詢問。 

5. 團長的證明，是針對幼女童軍個別特點給予證明。 

6. 專科章考驗是學習成果的發表，並非初學者的學習、要準備好才來參加。 

7. 專科章考驗時，須配合考驗委員的要求。 

8. 各項專科章考驗時，如在時間範圍內，可以有補考的機會。 

9. 專科章考驗合格，除頒發該徽章外，並且應頒發合格證書。 


